
 I 

 

 

 

安家固園計畫（105-110年） 

（核定本） 

 

 

 

 

 

 

 

 

 

內政部 

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I 

目  錄 

壹、計畫緣起 ............................................ 1 

一、依據 ............................................. 1 

二、背景說明 .......................................... 1 

三、現況環境與未來預測 ................................ 3 

四、問題評析 .......................................... 4 

貳、計畫目標 ............................................ 6 

一、目標說明 .......................................... 6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 6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 8 

参、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 12 

ㄧ、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 12 

二、私有建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 ........... 13 

三、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 14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 15 

甲、主要工作項目 ....................................... 15 

一、老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措施 ....................... 15 

二、土壤液化潛勢區防治改善措施 ....................... 20 

乙、分年執行策略 ....................................... 21 

丙、執行步驟 ........................................... 25 

一、推動主題及實際執行單位 ........................... 25 

二、計畫受理與審查原則 ............................... 25 

三、計畫控管與輔導考核 ............................... 25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 25 

一、計畫期程與經費來源 ............................... 25 

二、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 ............................. 25 

陸、預期效果與影響 ..................................... 28 

柒、附則 ............................................... 29 

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 29 

二、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 29 

三、計畫期程結束後配套措施 ........................... 29 

附表一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附表二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中長程個案計畫） 

附件一 研商會議紀錄 



 1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依據 0206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16次工作會報紀錄，指揮官

裁示略以：「…二、臺南市受理通報危險建築物評估近 300件，請營

建署持續督促加快未完成緊急評估建築物進度，另民眾關心老舊建築

物造成住屋安全疑慮部分，亦請營建署於上班日邀集地方政府研商，

並對外發布說明補助民眾申請檢查、評估及補助措施等相關規定。」。 

另依據 105年 2月 25日行政院第 3488次會議，就本部陳報「提

高老舊建築物耐震能力作業及辦理情形」報告案之院會決定略以：「…

四、對於私有老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請內政部儘速研擬 6年期之

整體推動計畫報院核定後實施。該計畫可分住宅及非住宅二部分，私

有住宅部分，經費需求較高，費時亦久，優先給予補助；公眾使用非

住宅部分，可透過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以

公安申報制度，加強做必要耐震補強，應可在 2年內完成，原則不予

補助，請內政部加速推動。五、基於 921震災後有關提高耐震設計之

規範，實施日期為 88年 12月底，因此，不論公私有老舊建築物耐震

安檢補強對象，一律修正為 88年 12月 31日前申請建造者，相關需

配合行政事宜，請內政部辦理。」。 

行政院張院長善政於 105年 2月 14日 0206震災優先處置事項研

商會議指示，請經濟部於 1個月內公開國內土壤液化潛勢區，並請內

政部研議相關配套措施，告知民眾如何面對、防範。 

二、背景說明 

臺灣地區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屬於有感地震頻繁發生的地區

之一，平均每年發生地震次數達數千次以上。在 88年 9月 21日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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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地震，規模達 7.3，並造成嚴重之災情，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當時約有 2,455人死亡，50人失蹤，11,305人受傷，38,935戶房屋

全倒，45,320戶房屋半倒。再者，由於經濟迅速發展，各項建設積

極推動，使都市活動空間趨向於高層化與密集化，也相對增加災害風

險與脆弱度，加以現今的科技對於地震何時何地發生仍舊無法進行準

確之預測，一旦災害來臨即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之威脅。行政院

前於 89年整合本部提報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已針對 86年 5月 1日前設計興建之公有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及

補強作業，對於私有建築物則先以宣導方式推動。歷經多年，有關公

有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補強之相關機制及技術已成熟，故本部營

建署乃規劃推廣至私有老舊住宅及建築物進行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

作業，首批並以住宅公寓大廈為優先適用對象。 

另鑑於 84年 1月 17日日本阪神地區發生規模 7.4地震災害，我

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乃於 86年 5月 1日對耐震規範做大幅度之修

正，包括將臺灣地區之震區由原 3個震區（強震區、中震區及弱震區）

分為 4個震區（地震一甲區、地震一乙區、地震第二區及地震第三

區）、增加垂直地震力、動力分析及檢核極限層剪力強度之要求、考

量建築基地土壤液化之影響、使用隔減震系統之原則等，並訂定「建

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嗣於 88年 12月 29日因應 921地震後之

再檢討，修正臺灣地區震區劃分（由 4個震區修正為 2個震區：地震

甲區及地震乙區）等，使建築物耐震相關規範與時俱進。然而，對於

早期已興建完成之建築物，非依現行耐震標準設計，一旦發生強震時

仍將承受相對較高之風險。 

依據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之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88年 12月

31日以前之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件數約 120萬件以上，其中住宅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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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使用執照件數約 76.9萬件（因部分縣市所提供之數據建檔尚不完

全，以上數據僅供參考）。若參採 89年至 104年公有建築物辦理耐震

性能評估結果之經驗，則其中恐約有 40%以上之建築物無法符合現行

耐震設計規範，須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確認或直接進行補強或拆除

重建等改善作為。 

有鑑於前述情形，復因 105年 2月 6日凌晨 3時 57分，屏東縣

政府北偏東方 27.4公里（高雄市美濃區）處，發生苪氏規模 6.4地

震，震災造成 117人死亡、550人受傷，及多棟建築物之基地產生土

壤液化現象，造成建築物下陷或坍塌，甚至損毀建築結構而無法繼續

使用，引發社會關注土壤液化潛在災害問題。防治土壤液化可能災

害，需仰賴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以及建築物所有人三方面之

配合，且並非一蹴可及，但仍須及早啟動，持續推動，方有完成整治

改善的可能。此外，地震之後民眾對於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亦同時關

注，本部為解除民眾疑慮並協助提升家園安全，爰規劃研擬本計畫。 

三、現況環境與未來預測 

（一）私有老舊住宅數量眾多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及本署歷

年住宅調查報告，我國自有住宅率高達 84%，且全臺超過 30年

以上之老舊住宅比例高達約 369 萬戶。前述建物因老舊窳陋、

耐震強度相對不足，當高強度地震災害發生時建築物容易受

損、及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等因素，易釀成火災等危害

公共安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宜重視解決私有老舊住宅

耐震不足問題。 

（二）天然災害風險偏高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質環境較為脆弱，全島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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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條活動斷層，斷層活動常造成災害性地震。近年全球地震災

害頻仍，根據本部統計資料，88年所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導

致 2,418人死亡、35人失蹤、11,569人重傷，全國共計 51,722

戶全倒、53,831戶半倒。102年 3月 27日南投縣仁愛鄉發生芮

氏規模 6.2 地震、102 年 6 月 2 日又發生芮氏規模 6.3 地震及

105 年 2 月 6 日高雄市美濃區發生芮氏規模 6.4 地震。由於臺

灣為地震發生高危險地區，且大部分人口集居於工商密集都會

地區，人口及建物較為稠密，如發生高強度地震災害，或引致

土壤液化現象，將對民眾生命、財產及安全影響甚鉅。 

（三）多數民意要求公開土壤液化潛勢區資訊 

基於社會多數民意要求，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已於 105

年 3月 14日公開已完成調查之大臺北（臺北市及新北市）、高

雄、宜蘭、新竹縣市、台南、屏東等 7 大都會區之土壤液化潛

勢區，並預計 105年 12月底公開台中、彰化、嘉義、雲林等地

區資料；至於基隆、桃園、南投、苗栗、花蓮及台東等地區則

於後續年度完成調查後公開。因土壤液化潛勢區公開後，引發

位於高度風險地區之民眾憂慮地震後是否會造成土壤液化導致

建築物傾斜受損，政府自有必要因應解決。 

四、問題評析 

（一）民眾普遍對住宅品質與結構安全不願投入改善成本 

全面辦理老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須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且耐震能力評估須由專業之建築師、結構技師及土木技師

進行評估作業，以詳評為例，參考本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

能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標價清單收費標準，其計算以

每筆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基準，並以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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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平方公尺以上不足 20,000 平方公尺者」推算基本費

用至少需 663,000元（超過 10,000 m²部份，每增加 1 m²，增

加 10 元），若無政府補助，則民眾須自行投入前述費用進行耐

震能力詳細評估，因金額龐大造成民眾多不願辦理，更遑論後

續須負擔的改善成本。 

（二）限於現有評估機構人力，短期內無法完成大量老舊建築物耐震

評估需求 

目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可辦

理耐震能力評估之技師人數約 525 人，以每人每日辦理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件數約 2 件，則每年可辦理件數仍有所限，然而本

計畫除了補助老舊住宅耐震安檢之外，尚有修法強制老舊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亦需辦理耐震安檢，因此以目前人力恐無法因應

未來短期內（1~2 年）之大量耐震評估需求，需要再加強培訓

人力，並採分年期分階段執行方式。 

（三）經濟部公開之土壤液化潛勢區為初級精度 

經濟部 105年 3月 14日公開的土壤液化潛勢圖，屬於中

央建置的初級圖資，為全國性、大範圍的評估結果，且調查引

用之鑽探資料來源主要為過去重大公共建設資料再經演算而

得，屬於解析度較低、涵蓋範圍較大的圖資，適用於瞭解區域

性土壤液化潛勢區的可能分布範圍， 或用於國土規劃或防災規

劃之參考。至於第二級圖資（中級經度）為較精細的土壤液化

潛勢圖資，則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進一步調查建置，方

可以做為後續都市防災、都市更新規劃及公告等之應用。 

（四）土壤液化區改善需以區域性改良始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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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發生土壤液化以後，會造成廣泛性的地表沈陷，使

得建築物傾斜、下陷、龜裂、地版隆起，也會造成道路破裂、

維生地下管線或人孔上浮或斷裂、橋墩傾斜下陷、擋土牆、堤

防護岸崩塌傾覆。由於土壤液化是地區性或社區性的問題，單

一建物單點解決的方式效果有限，因此對於區域性風險的掌控

與改善才是最重要的措施。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一）推動私有老舊建築物全面辦理耐震性能評估，並採取分年分階

段逐步推動，落實震災預防措施。 

（二）簡化都市更新重建整建維護補助之申請作業，以加速後續補強

改善作業，並協助私有老舊住宅經耐震能力評估後有願意改善

者，得以加速推動。 

（三）落實建築物耐震能力資訊適當揭露，包括不動產交易時應揭露

住宅之耐震安全資訊及建置建築物耐震補強資訊系統，供大眾

參考使用。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所轄高風險土壤液化潛勢區域作進一

步精度之地質調查，以產出中級精度之土壤液化潛勢圖。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所調查之土壤液化潛勢資料，辦理

社區或區域之液化地質改善計畫，改善土壤液化危害。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私有老舊住宅全面辦理耐震能力安全檢查，所需經費龐大 

私有老舊住宅全面耐震評估(含初評及詳評)所需補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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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龐大，中央住宅基金截至 104年期末現金僅餘約 216.3億元，

另 105年預計繳庫 70億元，預估最快 107年即產生現金存量不

足情形，亟需相關資金挹注。因此建議中央特別統籌分配款編

列預算協助，並優先於房地合一稅編列預算挹注本案所需經費。 

（二）私有建築物之建築樣態複雜（包含違建問題等），影響可否完

全適用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方式與效率 

有鑑於公有建築物為單一產權，且其使用管理維護均能遵

守相關法令規定，依以往經驗顯示進行耐震能力評估時較為容

易可行。反之，私有建築物之建築樣態複雜，常有頂樓加蓋、

陽台外推或外掛設備等問題，存在推動困難之負面影響，須俟

實際情形做必要檢討修正。 

（三）後續補強工程經費龐大，且須整合住戶自費負擔之意願 

進行補強工程牽涉到各住戶之意願，且住戶難免對補強工

程或法令之專業知識不足，加上建築耐震補強經費龐大，政府

限於財力亦無法全面或全額補助，因此住戶需整合自費分擔共

識有一定困難。 

（四）耐震能力評估結果資訊公開問題 

現行不動產之資訊揭露著重於房屋買賣價格資訊公開，惟

就房屋結構是否安全，有無辦理耐震能力評估等資訊，於交易

時並未強制要求告知，如房屋有結構安全疑慮時，所有權人亦

多不願意公開，以避免影響房價下跌。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住宅業務人力不足 

目前大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住宅單位因國宅階段性

任務完成而紛紛裁併，另建管單位業務繁重，若辦理私有老舊



 8 

住宅耐震能力評估，將加重人力不足影響執行成效。 

（六）土壤液化潛勢地區防治改善經費龐大 

經濟部 105年 3月 14日公開之 7大都會區土壤液化潛勢

區中，屬高度風險之區域極為分散廣闊，且區內建築物眾多，

如需辦理相關地質調查、地質改良或建築物基礎補強等，所需

補助經費龐大，亟需相關資金挹注，因此建議優先於中央特別

統籌分配稅款中編列支應。 

（七）辦理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防治改善，亦需整合住戶配合意願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社區或區域之液化地質防治改

善計畫時，需同時改善私人土地下方地盤與建築物基礎構造，

因此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與防治改善地區土地建物所有人

妥善溝通協商，取得一定比例同意後方得進行。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一）老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措施 

1.補助私有老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 

(1) 補助私有老舊住宅全面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a. 預期績效指標：本計畫預計於 105-110年逐步補助 76.9

萬件。 

b. 評估基準：核准補助件數占總補助件數之比例，預計每

年度目標達成率需達 50%。 

(2) 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a. 本計畫預計於 105-110年逐步補助 3.3萬件。 

b. 評估基準：核准補助件數占總補助件數之比例，預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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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達成率需達 50%。 

2.修訂法令強制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研修建築法規，要求私有特定用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辦理

耐震評估及補強之義務，以維公益。 

(1) 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a. 預期績效指標：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

法，規定私有特定用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檢查項目，

除現行之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外，增加應提出

耐震評估報告。 

b. 評估基準： 預計於 105年 12月 31日前修訂完成。 

(2) 修正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a. 預期績效指標：修正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於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增列耐震能力評估報告，申請

時應檢附該報告，如為需補強之建築物應補強完竣經查

驗後，主管建築機關始得核發變更使用執照。  

b. 評估基準：預計於 105年 12月 31日前修訂完成。 

3. 補助耐震能力不足之住宅進行後續補強或拆除重建作業 

(1) 補助私有住宅進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耐震補強或拆除重

建作業 

a. 預期績效指標：住宅進行都市更新時，得併同辦理結構

安全鑑定作為整建維護、或拆除重建之依據，本計畫預

計於 105-110年辦理件數共 90件。 

b. 評估基準：核准補助件數占總補助件數之比例，預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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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達成率需達 50%。 

(2) 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補強工程修繕 

a. 預期績效指標：針對私有老舊公寓大廈經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結果顯示為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有安全之虞，須

進行耐震補強工程修繕者，予以補助，本計畫預計於

107-110年辦理件數共 1萬件。 

b. 評估基準：核准補助件數占總補助件數之比例，預計每

年度目標達成率需達 50%。 

c. 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補強工程修繕件數須視房

地合一稅收入每年挹注額度滾動視檢討調整辦理。 

（二）土壤液化潛勢區防治改善措施 

預計於 105 -110年 6年內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轄內

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之改善示範計畫，其執行措施預期績效指標： 

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之改善示

範計畫 

(1) 預期績效指標：預計於 105-110 年逐步補助 48 案。並配

合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後續公開之潛勢地圖區域及直

轄市、縣（市）政府所提示範計畫內容，採滾動式檢討與

修正。 

(2) 評估基準：實際核准補助件數占年度目標補助件數之比

例，預計每年度目標達成率需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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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安家固園計畫預期績效表 

計

畫 
工作項目 

年度目標值 
總計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推

動

老

舊

建

築

物

耐

震

評

估

補

強

措

施 

全

面

實

施

耐

震

評

估 

（一）補助私有老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 

1.私有老舊住宅

全面耐震能力初

步評估(件數) 

83,000 106,000 175,000 135,000 135,000 135,000 769,000 

2.私有老舊公寓

大廈耐震能力詳

細評估(件數) 

2,000 3,000 10,000 6,000 6,000 6,000 33,000 

（二）修訂法令強制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1.修正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辦法 

完成法

規修正 

法規 

宣導 

法規 

宣導 

法規 

宣導 

法規 

宣導 
- - 

2.修正建築物使

用類組及變更使

用辦法 

完成法

規修正 

法規 

宣導 

法規 

宣導 

法規 

宣導 

法規 

宣導 
- - 

後

續

配

套

措

施 

（三）補助耐震能力不足之住宅進行後續補強或拆除重建作業 

1.補助住宅進行

都市更新整建維

護、耐震補強或

拆除重建作業

(件數) 

15 15 15 15 15 15 90 

2.補助私有老舊

公寓大廈耐震補

強工程修繕 

0 0 2,000 2,000 2,000 4,000 10,000 

土

壤

液

化

潛

勢

區

防

治

改

善

措

施 

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土壤液化

防治改善示範計畫 

8 8 8 8 8 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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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行政院 89年 6月 16日台 89內 17610號函核定「建築物實施耐

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97 年 11 月 27 日院臺建字第 0970050543

號函及 103年 7月 2日院臺建字第 1030037643號函分別同意修正部

分內容並延長期程至 107 年。由中央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所轄 86年 5月 1日前設計建造之地震發生後必須繼續維持機

能之重要公有建築物（防救災辦公廳舍、消防、警務、避難用之校

舍、醫院、水電廠、儲存毒性或爆炸性物質之建築物等），及公眾使

用之公有建築物（校舍、集會堂、活動中心、圖書館、衛生機關、

安養機構、教養機構、車站、航運站等）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作。 

截至 104年底，各級政府機關已完成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27,575

件、詳細評估 13,843件、耐震補強 4,596件，其中列管案件經初步

評估後約有 54%案件耐震能力有疑慮，經詳細評估後約有 65%案件應

補強，14%案件建議拆除，爰需補強或拆除之建築物約占列管案件之

40%。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實施迄今計 15 年餘，已

建立建築物耐震評估及補強之實施程序與機制，包括評估方法、工

具、補強技術、專業人力等。 

表 3-1公有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辦理情形彙總表 

耐震能力評

估及補強工

作項目 

初步評估 詳細評估 補強工程 拆除 

列管數 完成數 列管數 完成數 列管數 完成數 列管數 完成數 

27,740 27,575 14,874 13,843 9,055 4,596 1,939 1,476 

完成百分比 99.41% 93.07% 50.76% 76.12% 

占詳評百分

比 
- - 65.41% 14.01% 

占列管案件 

百分比 
100% 99.41% 53.62% 49.90% 32.64% 16.57% 6.99% 5.32% 

資料來源：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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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有建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 

本部 104年 7月 9日台內營字第 1040809283號函核定「私有建

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由中央各部會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所轄區域內，於 86年 5月 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

之私有老舊住宅及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詳細評估及後續補

強拆除等改善工作。 

（一）補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作業 

依據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補助 86年 5月 1日以前取得

建造執照之私有住宅社區大樓辦理耐震能力評估，105 年預計

補助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500件（全額補助每件 8,000元）

及詳細評估 20件（補助總經費 45%且以不超過 30萬元為限）。 

（二）補助民眾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耐震補強或拆除重建 

依據都市更新條例規定設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以整建或

維護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之規劃設計及實施工程經費，或組織更

新團體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規劃設計費。本部 103

年 9月 26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535號令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

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其中增訂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之補助，得併同申請結構安全鑑定規劃設計費用（耐震

詳評費，金額得外加，全額補助）及增訂申請都市更新整建維

護實施工程之補助，得單獨申請結構安全（耐震）補強工程費

用（補助 55%為上限）。 

（三）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強制耐震評估補強 

另依據建築法第 77條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非供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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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及「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範應申報之建築物類別、規模及申

報頻率等，惟檢查項目僅限於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

尚未包括構造項目，因此針對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將於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項目增列耐震評估報告，藉此督促業者改善此

類建築物的耐震性能，以維公益。 

三、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按住宅法業經總統 100年 12月 30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7411

號令公布，並自公布後一年施行，依住宅法第 37 條：「為提升住宅

品質及明確標示住宅性能，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住宅性能評估制

度，鼓勵住宅之興建者或所有權人申請評估。 前項評估制度之內

容、基準、方法、鼓勵措施、評估機構與人員之資格及管理等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部爰以 101 年 12 月 25 日台內

營字第 1010811938號令發布實施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有關住宅性能評估項目包括結構安全（耐震能力）、防火安全、

無障礙環境、空氣環境、光環境、音環境、節能省水、住宅維護。

對於既有住宅，優先針對一定年限之屋齡申請者，酌予補助評估費

用（不超過評估費用 45%）之方式，鼓勵既有住宅之所有權人申請性

能評估。為協助民眾瞭解住宅結構安全，全額補助辦理耐震能力初

步評估及受理結構安全單項之評估機構指定作業，本部並配合完成

修法作業於 105年 3月 11日發布「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

文及第 3條附表 4之修正案。 

前述推動時，適逢 0206震災，引發造成 117人死亡、550人受

傷，以及部分南部縣市房屋受損，因此民眾對於建築物耐震安全重

視，經院長指示應以 88年 12月 29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私有老舊住



 15 

宅及建築物全面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並輔導辦理後

續補強拆除等改善工作，藉此改善建築物耐震性能，以維公益。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甲、主要工作項目 

一、老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措施 

（一）補助私有老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 

1.私有老舊住宅全面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依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 105-110年辦理 88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住宅類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

估需求數彙整，補助私有老舊住宅全面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

估，本計畫預計辦理 76.9萬件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為全面補助私有老舊住宅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規劃採

全額補助每件 8,000元，計畫於 105-106年辦理私有老舊住宅

耐震初步評估計 18萬 9,000件（以私有老舊公寓大廈優先受理

申請）、107-110 年逐步辦理私有老舊住宅耐震初步評估計 58

萬件（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依據屋齡、地區

或地質等條件訂定受理申請順序之規定）， 105-110 年共計辦

理 76.9萬件，所需經費約 61.52億元，另配合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耐震初步評估作業，編列所需業務推動費每件 500

元，所需經費約 3.85億元。 

2.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依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 105-110年辦理 88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類建築物耐震能力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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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評估需求數彙整，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辦理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本計畫預計辦理 3.3萬件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為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辦理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每件以

補助評估費用之 45%且不超過 30 萬元為限，本計畫預計於

105-110年逐步補助 3.3萬件，所需經費約 99億元，另配合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耐震詳細評估作業，編列所需業務

推動費每件 5,000元，所需經費約 1.65億元。 

針對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為「確有疑

慮」（危險係數 D 值＞60），建議得逕為辦理修繕補強或拆除作

業，無須辦理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以利節約本案補助耐震

能力詳細評估資源運用。 

（二）修訂法令強制私有供公眾使用老舊建築物辦理耐震評估 

1.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修訂法令強制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如學校、醫院、旅

館、社福機構、電影院、百貨公司、運動休閒場所等）辦理耐

震評估，應於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項目增列耐震評估報告，並

建議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該行業之評鑑或督考作業之考評

項目納入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辦理情形項目。 

2. 修正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為利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辦理耐震評估作業，配合修正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之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增列

耐震能力評估報告，如為須補強之建築物應補強後始得申請變

更使用。 

（三）補助耐震能力不足之住宅進行後續補強或拆除重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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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助住宅進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耐震補強或拆除重建 

依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民眾得

申請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規劃設計補助經費（約 50 萬元）、實施

工程補助經費（得單獨申請結構安全（耐震）補強工程費用，

補助 55%為上限）。另都市更新條例、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

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規定，拆除重建者，除建築容積獎勵、容

積移轉、減免稅捐等獎助外，得申請規劃設計補助經費（擬訂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補助上限為 500萬元）。另中央都市更新基

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業將耐震性能評估結果納入補助

優先順序考量，並於 105年 2月 23日函令修正發布，本計畫預

計於 105-110年辦理 90件，所需經費約 2.4億元。 

2.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補強工程修繕 

針對私有老舊公寓大廈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顯示為

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有安全之虞，須進行耐震補強工程修繕

者，得予以補助。補強費用單價參考教育部校舍補強計畫（不

超過 4,000元/m²，平均 2,200元/m²）為補助費用基準，補助

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補強工程修繕以不超過總工程費 30%且

每件補助上限 220萬元，本計畫預計於 107-110年逐年辦理件

數共 1萬件，所需經費約 220億元。 

因房地合一稅收入由行政院視業務需求及財務狀況統籌

調配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其中住宅政策運用範圍

為：住宅貸款利息差額補貼、承租住宅租金補貼、興建及修繕

住宅費用補貼、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興辦住宅相關支出、

提升居住品質及住宅市場資訊等相關支出，故補助私有老舊公

寓大廈耐震補強工程修繕件數視每年挹注額度滾動式檢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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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四）宣導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講習會 

為推動私有老舊住宅及建築物進行耐震能力評估概念，擬

分階段邀集公會團體、學術研究機構、民眾等不同相關人員參

與宣導講習會，藉此推廣建築物耐震性能，以提升國人住宅品

質，並規劃配合不同階段講習及宣導需要，每年印製 32,000份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宣導摺頁文宣，寄送至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供民眾及相關團體索閱，以加強社會大眾對耐震評估的瞭

解。本計畫預計 105-110年每年於六都及東部地區辦理 7場宣

導講習會，預估每年編列 80萬元辦理宣導講習會及印製宣導文

宣，共計所需經費 480萬元。 

（五）建置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 

為建立私有老舊住宅辦理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系統，以

利後續追蹤及列管之用，並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結構安

全單項評估機構列管所轄地區私有住宅建築物須辦理耐震能力

評估作業之資訊化管理。並將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

作業之相關書表資訊化，結合補助作業流程電子化，提供評估機

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部營建署使用，彙集評估相關

資料，以利後續追蹤、詳細評估或補強之列管事項。本計畫為建

置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資訊管理系統及資料庫所

須預算 250萬元、於 106-110年每年編列 80萬元進行系統之維

護管理費計 400萬元，並配合系統開發購置資料庫設備、擴充儲

存設備及備份系統費計 210萬元，共計所需經費 860萬元。 

（六）研議實施耐震評估結果納入不動產交易資訊揭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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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推動住宅耐震評估執行有成效及其評估結果資訊得公

開查詢後，參照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或成屋買

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揭露是否曾經做過

輻射屋檢測、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檢測等模式，將耐震

評估結果於上開應記載事項揭露，以提高住宅交易資訊透明化。 

（七）強化宣導民眾投保住宅地震保險 

目前之住宅地震保險為一政策性保險，承保住宅因地震災

害導致之實際全損或推定全損，經判定為符合全損理賠標準

時，承保公司會同時支付保險金及臨時住宿費用，最高理賠額

度分別為 150萬元及 20萬元。該保險為全國單一費率（每年每

件火險及地震險合計約 2,000元），並於銀行承貸時辦理投保，

惟往往實際理賠金額不足負擔地震所造成之損害，應研議強化

宣導以增加民眾投保率，並提供多元化之地震保險商品，供民

眾選擇投保，以移轉地震災害所致之損失。 

（八）研究住宅建築物耐震評估技術與推廣 

欲辦理私有老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應有相對應之評估技

術及補強工法以因應，將配合持續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與

補強技術之相關研究。 

1.研究建築物耐震評估技術與推廣 

2.研究建築物耐震補強技術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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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液化潛勢區防治改善措施 

（一）進行中級精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圖 

1. 作業方式：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公開之初級精度潛勢地圖，規劃所轄區域中級精度潛勢地

圖所需地質調查之優先次序，逐批提出調查計畫向中央(內政

部)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實施。 

2. 成果揭露：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所完成之中級精度

土壤液化潛勢地圖，比照中央政府初級精度潛勢地圖，於網

路上對外開放查閱或下載。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地質改善示範工程 

1. 辦理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之中級精度土壤液化

潛勢地圖。 

2. 作業方式：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所調查之中級精度土

壤液化潛勢資料，劃設土壤液化管制區範圍，並委請工程專

業單位辦理土壤液化地質改善、區內公私有建築物評估、建

築物基礎補強工程、公共設施補強等計畫，向中央(內政部)

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實施。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與改善

地區土地建物所有人妥善溝通協商，取得一定比例同意後方

得進行。 

3. 成果揭露：社區或區域地質改善實施完成後，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將實施方法、經驗於網路公開，以利其他地區參考比

照進行改善計畫，本計畫預計於 105-110年逐步辦理 48件示

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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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分年執行策略 

本計畫由本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依權責辦理，其權

責分工如表 4-1所示，其執行情形由本部每年檢討一次，本案採滾動

式檢討與修正，以利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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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安家固園計畫分年分期彙總表 
（單位：件） 

措

施 
工作項目 

年度目標值 
總計 主、協辦單位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老

舊

建

築

物

耐

震

評

估

補

強

措

施 

全

面

實

施

耐

震

評

估 

（一）補助私有老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 

1.私有老舊住宅全面耐震

能力初步評估 
83,000 106,000 175,000 135,000 135,000 135,000 769,000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協

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 

2.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

能力詳細評估 
2,000 3,000 10,000 6,000 6,000 6,000 33,000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協

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 

（二）修訂法令強制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1.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法規修正

完成 
法規宣導 法規宣導 法規宣導 法規宣導 - -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 

2.修正建築物使用類組及

變更使用辦法 

法規修正

完成 
法規宣導 法規宣導 法規宣導 法規宣導 - -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 

後

續

配

套

措

施 

（三）補助耐震能力不足之住宅進行後續補強或拆除重建作業 

1. 補助住宅進行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耐震補強或

拆除重建 

15 15 15 15 15 15 90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協

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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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廈

耐震補強工程修繕 
- - 2,000 2,000 2,000 4,000 10,000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協

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 

（四）宣導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講習會 

宣導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

評估講習會 

文宣3.2萬

份、7場講

習會 

文宣 3.2萬

份、7場講

習會 

文宣 3.2萬

份、7場講

習會 

文宣 3.2萬

份、7場講

習會 

文宣 3.2萬

份、7場講

習會 

文宣 3.2萬

份、7場講

習會 

文宣 19.2萬

份、共 42場講

習會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  

（五）建置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 

建置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

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

管理系統及資料庫 

軟體開發

及購置資

料庫設備 

系統維護

管理及擴

充儲存設

備費 

系統維護

管理及購

置備份系

統費 

系統維護 

管理 

系統維護 

管理 

系統維護 

管理 

軟體開發、系統

維護管理及購

置相關設備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協

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

結構安全單項

評估機構 

（六）研議實施耐震評估結果納入不動產交易資訊揭露措施 

研議實施耐震評估結果納

入不動產交易資訊揭露措

施 

- - 
修正 

法規 

修正 

法規 

修正 

法規 

法規 

宣導 
- 

主辦：內政部 

(地政司)，協

辦：內政部 

(營建署) 

（七）強化宣導民眾投保住宅地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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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宣導民眾投保住宅地

震保險 

宣導投保

住宅地震

保險 

宣導投保

住宅地震

保險 

宣導投保

住宅地震

保險 

宣導投保

住宅地震

保險 

宣導投保

住宅地震

保險 

宣導投保

住宅地震

保險 

- 
主辦：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八）研究住宅建築物耐震評估技術與推廣 

1.研究建築物耐震評估技

術與推廣 

辦理建築

物耐震評

估研究與

推廣 

辦理建築

物耐震評

估研究與

推廣 

辦理建築

物耐震評

估研究與

推廣 

辦理耐震

評估相關

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辦理耐震

評估相關

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辦理耐震

評估相關

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辦理耐震評估

相關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主辦：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2.研究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法技術與推廣 

辦理建築

物耐震補

強研究與

推廣 

辦理建築

物耐震補

強研究與

推廣 

辦理建築

物耐震補

強研究與

推廣 

辦理耐震

補強相關

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辦理耐震

補強相關

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辦理耐震

補強相關

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辦理耐震補強

相關技術規範

修訂研究 

主辦：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土壤

液化

潛勢

區防

治改

善措

施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土壤液化防治改善

示範計畫 

8 8 8 8 8 8 48 

主辦：內政部 

(營建署)，協

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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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執行步驟 

一、推動主體及實際執行單位 

以本部營建署為推動主體，其涉關跨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之事務或政策需協調事項，由本部召開協商會議。 

二、計畫受理與審查原則 

依據每年度補助預算額度，設定補助重點及審查原則受理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請。 

三、計畫控管與輔導考核 

為落實執行績效，將依年度督導考核評鑑結果納入後續年度補助

款分配之重要參據，以期貫徹政策之執行。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與經費來源 

本計畫自 105年至 110年止，共計 6年，執行期間所需經費由行

政院中央特別統籌分配款、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住宅基金、公務預算

及房地合一稅收等支應，本計畫並滾動式檢討與修正，以利計畫之執

行，俾得以延續推動。 

二、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 

105至 110年度作業項目包含補助私有老舊住宅建築物性能評估

結構安全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詳細評估及耐震補強工程修繕等作

業，概估經費總計約 509億元（詳表 5-1所示），其中部分經費來源

希由房地合一稅收挹注本部住宅基金辦理（挹注額度即係為本案辦理

額度），部分經費並由行政院每年特別統籌分配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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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安家固園計畫年度預算經費彙總表 

措

施 
工作項目 

概估經費(千元) 總計 

(千元) 

經費 

來源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推

動

老

舊

建

築

物

耐

震

評

估

補

強

措

施 

全

面

實

施

耐

震

評

估 

（一）補助私有老舊住宅耐震能力評估 

行政院

中央特

別統籌

分配款 

1.私有老舊住宅全面耐

震能力初步評估 
664,000 848,000 1,400,000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6,152,000 

2.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

震能力詳細評估 
600,000  900,000  3,0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9,900,000 

3.私有老舊住宅辦理耐

震能力初步評估業務推

動費 

41,500  53,000  87,500  67,500  67,500 67,500 384,500 

4.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辦

理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業

務推動費 

10,000  15,000  50,000  30,000  30,000  30,000  165,000 

（二）修訂法令強制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公務 

預算 

1.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0 0 0 0 0 0 0 

2.修正建築物使用類組

及變更使用辦法 
0 0 0 0 0 0 0 

後

續

配

套

措

施 

（三）補助耐震能力不足之住宅進行後續補強或拆除重建作業  

1.補助住宅進行都市更

新整建維護、耐震補強

或拆除重建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240,000 

中央都

市更新

基金 

2.補助私有老舊公寓大

廈耐震補強工程修繕 
0 0 4,400,000 4,400,000 4,400,000 8,800,000 22,000,000 

房地合

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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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導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講習會 
住宅 

基金 
宣導建築物辦理耐震能

力評估講習會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4,800 

（五）建置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 

住宅 

基金 

建置私有住宅建築物實

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

資訊管理系統及資料庫 

3,500 1,300 1,400 800 800 800 8,600 

（六）研議實施耐震評估結果納入不動產交易資訊揭露措施 

公務 

預算 

研議實施耐震評估結果

納入不動產交易資訊揭

露措施 

0 0 50 50 50 200 350 

（七）強化宣導民眾投保住宅地震保險 
金管會

自籌 
強化宣導民眾投保住宅

地震保險 
0 0 0 0 0 0 0 

（八）研究住宅建築物耐震評估技術與推廣 

科技計

畫經費 

1.研究建築物耐震評估

技術與推廣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7,200 

2.研究建築物耐震補強

工法技術與推廣 
85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6,850 

土壤液

化潛勢

區防治

改善 

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高度土壤液化

潛勢地區之防治改善示

範計畫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2,000,000 

行政院

中央特

別統籌

分配款 

統計各年度所需經費(千元) 3,361,850 3,860,500 10,982,150 9,421,550 9,421,550 13,821,700 50,86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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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與影響 

一、 透過補助措施，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工作，期望協

助民眾瞭解建築物之結構安全，並輔導耐震能力不足且有安

全疑慮之建築物，得依都市更新程序及補助機制進行結構補

強或重建，以全面提升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保障民眾生命及

財產安全，亦有助於提升整體居住品質。 

二、 推動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防治改善示範計畫，可建立較高

精度之土壤液化潛勢地圖，以做為都市防災、都市更新規劃

之應用，或抗土壤液化工程設計的依據，並可將資訊公開共

享。此外，社區或區域地質改善實施完成後，除可降低土壤

液化之風險外，亦可供其他地區參考比照進行防治改善，同

時也可降低民眾對於土壤液化之疑慮，讓民眾安心。 


